附件2：

昆山市“与法同行 健康成长”机关青年法制辩论赛规则

一、评分规则

1． 主办方将邀请五位评委对每场比赛进行评判。
2． 根据每支参赛队伍得分依次排名，得分较高的队伍进入复赛（队伍数量视报名情况决定），其他队伍按照初赛得分依次排名。

3.比赛中各项规则及与比赛有关的事宜的最终解释权属于评委会,比赛的最终结果由评委会确认后予以公布。

二、辩论赛辩论程序及规则
（一）陈词阶段

1.正方一辩陈词 (限时2分钟)

2.反方一辩陈词 (限时2分钟)

(二) 攻辩阶段

1.正方二辩选择反方二辩或三辩提问；

2.反方二辩选择正方二辩或三辩提问；

3.正方三辩选择反方二辩或三辩提问； 

4.反方三辩选择正方二辩或三辩提问；

5.攻辩采用一对一形式,限时1分30秒,每个提问不超过10 秒,回答不超过20秒;攻辩双方必须正面回答对方问题,提问和回答都要简洁明确。重复提问和回避问题均要被扣分。每一轮攻辩,攻辩角色不得互换,辩方不得反问,攻方也不得回答问题。攻辩小结限时1分30秒。

（三) 自由辩论阶段

1.双方必须交替发言,由正方先开始。

2.双方各累计用时5分钟,共计10分钟。


3.正反方辩手自动轮流发言。一方发言辩手落座为发言结束即为另一方发言开始的记时标志, 另一方辩手必须紧接着发言;若有间隙, 累积时照常进行。同一方辩手的发言次序不限。如果一方时间已经用完,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言,也可向主持示意放弃发言。自由辩论提倡积极交锋,对重要问题回避交锋两次以上的一方扣分,对于对方已经明确回答的问题仍然纠缠不放的,适当扣分。

(四) 总结陈词阶段

1.反方四辩做总结陈词(限时3分钟 )。
2.正方四辩做总结陈词(限时3分钟 )。
(五) 辩论注意事项

1.参赛辩手不得在辩词中杜撰事实,捏造根据,进行人身攻击。

    2.提醒：自由辩论阶段,每方使用时间剩余30秒时,记时员以一次短促的时间提醒。用时满时,以长音提醒终止发言。其他阶段,每方使用时间剩余10 秒时,记时员以一次短促的时间提醒。用时满时,以长音提醒终止发言。提醒终止时，发言选手必须停止发言,否则作违规处理。

3、辩论中各方不得宣读事先准备的稿件或展示事先准备的图表，但可以出示所引用的书籍或报刊的摘要。

4、比赛中，辩手不得离开座位，不得打扰对方或本方辩手发言。
三、注意事项
1.各参赛队伍要求服装统一,否则将酌情予以扣分。

2.各参赛队伍成员务必注意自身举止,辩论中凡出现攻击、侵犯他人的行为将当场提出警告并在结果中扣分,警告无效者取消参赛资格,并且该代表队队员名额不得补充。

3.对于比赛结果如有异议可向评委会提出,由评委会予以答复。现场观众享有监督权,如观众对比赛有异议,需提交评委会予以解释。

4.各参赛队伍应严格遵守比赛时间,迟到15分钟以内从最后团体得分中扣除3分。超过15分钟,视为弃权,取消参赛资格。

